

高级职业经理资质评价证书（财务管理职位）

招生简章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发[2010]6号）提出的“以战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建立社会化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加强规范管理”，“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一支高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由国资委所属职业经理研究中心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借鉴最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考试评价方法，构建我国职业经理资质评价体系。

资质评价共分初、中、高三级认证，其中高级职业经理（财务管理职位）资质评价是对财务人员管理能力和管理资质的最高认证标准。
一、资质评价特点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提出新的人才标准，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财务职业经理资质评价的主要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将人才标准中的“品德”要素结合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情况，设定为职业道德；二是将人才标准中的“知识”要素具体确定为必要理论知识；三是将人才标准中的“能力”细化为八个核心能力；四是将人才标准中的“业绩”要素突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资质评价构成
根据职业经理研究中心与北京中财社教育培训中心的战略合作协议，高级职业经理资质评价项目（财务管理职位）证书，与高级会计师继续教育对接，在保证培训评价质量前提下，简化过程和内容。采用案例分析、心理测评、业绩评价的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式，案例分析与心理测评依托中心网络实施，业绩评价表由北京中财社负责发放与收集。评价权重暂定为：案例分析40%、心理测评40%、业绩评价20%。

三、培训方式

1.培训形式

由于高级会计人员这一群体已经具备了相关专业的知识、经验及能力，考虑到高级会计师和职业经理人的区别，以及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的区别，能力课程的培训在中华财会服务网（www.facc.com.cn）在线学习。课程资料由职业经理研究中心提供。

2．课程设置

报考学员须接受三门课程的学习，具体课程设置为：战略管理能力；危机处理与变革管理能力；经营决策能力。

四、证书获得

   经过培训及评价的学员由国资委所属职业经理研究中心颁发高级职业经理资质（财务管理）证书。该证书全国通用，被誉为职业经理人的"金领护照"。受到用人单位和政府机构的认可，同时也为企业在聘用管理人员时提供一个权威、科学的参考依据。

证书可在央企人才网(http://www.cehr.org.cn/)查询，

五、报名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申请报名参加高级职业经理（财务管理）水平评价：

（1）参加北京市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学员；
（2）没有不良经营记录，取得经济类、管理类、金融和财务类相关专业学士学位5年以上，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7年以上，具备3年以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经验者；

（3）没有不良经营记录，取得硕士以上学位3年以上，具备2年以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经验者；

（4）没有不良经营记录，具备10年以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经验者，获得市场、出资人认可的人员；

六、报名材料

1．填写财务职业经理资质评价申请表（纸质表格和电子版表格各一份）。
2．交2寸彩色照片2张（用于证书）、1寸照片3张（用于申请表、学员证、准考证）。

3．学历、学位、有关资质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达不到学历要求者，工作单位需出具工作表现及业绩证明。

七、报名流程

学员可通过网上报名、传真报名或上门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确认。

（一）网上报名

1、登陆中华财会服务网（http://www.facc.com.cn）
2、点击首页的“职业经理”专栏

3、注册会员名或使用会员卡号、密码登陆并校对个人基本信息

4、交款（银行汇款或上门交款）

5、下载“资质评价申请表”，上门或快递提交报名材料。

银行汇款方式：户名：北京中财社教育培训中心

              开户行：招商银行西三环支行

              账号：862083002210001

（二）传真报名

1、从网上下载“资质评价申请表”

2、详细填写报名登记表，并传真至北京中财社教育培训中心

3、交款（银行汇款或上门交款）

4、快递或上门提交报名材料。

（三）上门报名

1、到北京中财社教育培训中心办公地点报名并交费，确认并提交报名材料。

2、交款

八、收费标准

  价格：每人3500元，含培训费用及考试测评费用

九、资格审查

   由北京中财社培训中心进行初审，资质评价单位进行终审。

十、考核评价方式

实行简化的网上测评考试方式，考试每年两次在央企人才网上(http://www.cehr.org.cn/)进行。届时考试时间将由北京中财社教育培训中心通过网上、电话另行通知。

十一、发证机构

职业经理研究中心是经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的中央事业单位。以研究职业经理成长规律，拟订职业经理标准，开展资格评价，组织考试颁证为主要任务，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并起草了《企业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经理人国家标准》《职业经理资质国家标准》《职业经理资质评价国家标准》《职业经理人考试测评国家标准》等。
十二、联系方式

北京中财社教育培训中心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81号2号楼一层   邮编：100142

服务电话：88110823、88145021、88119779

传真：88117397
                                             职业经理研究中心

                                            二O一一年七月

职业经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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